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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8_80_85_E4_c36_236107.htm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负

有按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法定义务，其所

谓按劳动者承诺标准支付工资的理由不能成立。 案情 2005

年5月20日，林义到全安公司应聘保安工作，全安公司告知林

义，每月工资500元，如愿意就写一份承诺书，不写承诺书就

不聘用。林义为得到这份工作，就按全安公司的要求写了“

同意每月发我工资500元，决不后悔。”的承诺书。当日，林

义即被全安公司聘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6年5

月20日，全安公司和林义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次日，林义

要求全安公司按每月620元的标准补发其工资差额被全安公司

拒绝。林义即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

裁决全安公司补发林义工资差额1440元。全安公司不服仲裁

裁决，向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其不应补发林义工资差额。理由是林义已经同意其按每月500

元的标准支付工资，仲裁裁决其补发林义工资差额1440元违

反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另查明，江苏省淮安市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为每月620元。 裁判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认为，解决本案焦点问题的关键，是审查被告对原告作出的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工资的承诺是否有效。 本案中被

告的承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第一，被告的承

诺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最低工资标准只能勉强维持基本

的生活消费。即使劳动者对用人单位作出了书面承诺，同意

用人单位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对己支付工资，那也是他们



为了生存而作出的无奈选择。如果认定这一承诺是被告真实

的意思表示，不仅不符合生活常理和生活逻辑，而且也有违

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德。第二，被告的承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

规定。“每月500元工资”应理解为劳动合同中的条款。而我

国劳动法中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

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法的这一

规定是典型的禁止性规范中的效力性规范。“每月500元工资

”的合同条款违反了这一禁止性规定。故本案中被告的承诺

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自愿性和合法性要件，应认定为无效

。 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已实

际为原告提供劳动，原告亦接受了被告的劳动并支付了报酬

，原、被告之间已经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低于最低工

资标准领取工资的承诺既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也违反法

律禁止性规定，此类承诺应认定为无效，用人单位支付工资

必须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被告要求原告按最低工资标

准补发其工资差额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故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安

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号为：（2006）河民一初字第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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